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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理记账机构：
根据《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开展我市代理记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津财会﹝2022﹞17号）要求，开展武清区代理记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各代理记账机构对照《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8号）进行自查，自查重点为在资格申请时或在执证经营期间是否符合承诺内容，并提交自查报告。自查报告内容应当包括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业务内部规范制定与实施、会计信息质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薄弱环节，并认真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措施。自查报告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8月12日前以PDF格式发送至邮箱（wqczjkjk@tjwq.gov.cn）。
区财政局拟于10月份，结合代理记账机构提交的自查报告，确定检查清单（逾期报送或未报送机构将列为重点检查对象），开展专项检查。对在资格申请时不符合承诺内容，或在执证经营期间未持续符合承诺内容的代理记账机构，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的，将名单等相关信息移交至区审批局，撤销其代理记账资格，并可由区财政局对代理记账机构及其负责人、主管代理记账业务负责人及其从业人员给予警告，根据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并向社会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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